
 
 

 

 



 
  



七、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1、協助推行防制竊盜與暴力犯罪事項： 

       （1）組織：邀請地方熱心人士、大廈管理員及里鄰長共同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組織，以

協助改善治安，落實推行守望相助工作。 

       （2）宣傳：利用家戶訪問及各種基層宣導，以期民眾共同參與。 

       （3）執行：配合管區警員加強戶口查察與家戶訪問工作，瞭解里內動態。 

本里巡守隊加強里內治安巡邏工作，維護地方安寧。  

2、加強整理環境衛生清潔工作事項： 

(1) 配合每月之清潔日，加強整理住戶四週及水溝巷弄之清潔，勸導商家勿佔用騎樓

地，並請里民配合垃圾不落地收集作息時間，共同維護本里環境衛生。 

(2) 配合環保局每 2個月至里內進行全面戶外消毒，以杜絕病媒蚊發生。請鄰長協助發

動里民做好住家四週環境清潔及孳生源清除工作，以利藥效發揮。 

3、推行睦鄰互助工作事項： 

   里辦公處於里內各巷道備有消防箱設置，提醒各大廈管理單位，注意消防器材添購與維

護更新，以確保居家安全。 

4、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事項：本里列管有案之獨居老人共 15人，定期關懷訪視及電話問

安。 

5、辦理兵役工作事項：協助分送各項徵集令、身家調查、抽籤、體檢、體位判定通知書

等。 

6、其他推行事項： 

(1) 響應政府向「毒品宣戰」政策，全面檢肅煙毒，防制毒品氾濫，確保健康，俾維治

安。 

(2) 推行改善民俗及端正社會風氣，勸導里民對婚喪喜慶革除舖張浪費惡習，並於統一

祭典節日，以鮮花素果節約拜拜。 

(3) 便民服務事項：民政、戶政、兵役、社會、健保等書表代繕及協辦事項。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110年度里鄰建設經費計畫案 

說明：依「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可用於下列事項： 

(一)防火巷之整頓清理 

(二)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出。 

(三)守望相助工作 

(四)鄰里公園、綠地之清潔維護 

(五)活動中心及里民活動場所空間維護與經營 

(六)里內巷弄簡易照明設施 

(七)巷道或水溝之維修 

(八)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升級、維修零件耗材及電腦網路月租費等。 

(九)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 



(十)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租用及維修。 

(十一)里內防疫、保健、防災、救災器材之購置(或租用)及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公共設

施 

(十二)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 

(十三)志工相關費用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提案二、110年度睦鄰互助活動暨鄰長自強活動經費使用計畫。 

（一）睦鄰互助活動(日期及活動地點於會議中討論)。 

（二）鄰長自強活動(日期及活動地點於會議中討論)。 

 

決議： 

睦鄰互助活動經鄰長表決通過，暫定為 3/5-3/6新春禮佛之旅與 4/18-20阿里山三日

遊，日後如有異動授權於里長決定。 

 

提案三、110年鄰長自強活動經費使用計劃 

 

決議： 

鄰長自強活動經鄰長表決通過，日期地點授權於里長日後決定。 

 

九、臨時動議: 

 提案:居民提議黎明公園保留或移除花圃植栽與車阻一案 

 說明: 

(一)黎明公園原為南陽公園，在此地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於 101年年底整修並更名為黎

明公園。爾後亦多次會勘增設紅線，遏止機車違停的亂象，打造怡人舒適的公園環

境。 

(二)近日公園內東側建物之屋主提議將東側與北側之花圃植栽填平，以及移除入口處之

車阻，以利車子進出。 

(三)公園僅有一出入口，內為死巷且無迴車空間，為提昇公園內行人安全、減少機車進

入違停之情形與留置消防通道，有必要設置車阻禁止汽機車進入。 

(四)公園東側設置有無障礙通道，若將東側花圃移除讓車輛進入，恐危害無障礙坡道之

使用權益。 

決議:現場經所有里鄰長討論與舉手表決，全數通過在合法情形下公園環境設施應維持

現狀。 

 

十、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鄰長在百忙中參加本次的里鄰工作會報，以及各列席單位的蒞臨指導。里內

各項活動、區政推行與防疫工作皆仰賴各位鄰長的配合與支持。因疫情影響，業務皆集

中於下半年，多虧鄰長與志工全力配合，活動全數順利圓滿。日後對於里辦公處如有建

議事項，請隨時向里辦公處反應，謝謝各位鄰長協助! 

 
十一、散  會：21時 00分   


